
新聞稿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本港出售之豐田本港出售之豐田本港出售之豐田本港出售之豐田 RAV4 不受影響不受影響不受影響不受影響 

毋須進行召回毋須進行召回毋須進行召回毋須進行召回 

 

日本豐田自動車株式會社(Toyota Motor Corporation)宣佈召回於北美出售之豐田

RAV4(出廠年份為 2006年 11月至 2008年 1月)；Highlander及 Highlander HV (出

廠年份為 2007年 3月至 2008年 1月)型號汽車。是次召回之零部件為車身傾側度

感應器 (Roll Rate Sensor) ，設於窗帘式安全氣囊系統內，該裝置是因應北美地區路

面情況及符合當地規例而設。由於本港出售之豐田 RAV4 型號汽車之窗帘式安全

氣囊系統設計不同，故香港不受不受不受不受是次事件影響，亦毋須毋須毋須毋須進行召回。另皇冠汽車有

限公司於本港並沒有出售豐田 Highlander及 Highlander HV。  

  

如客戶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2880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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